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焦作市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焦作市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若干政策》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3年12月21日确保企业
焦作市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若干政策
 
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启动新一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的通知》（财建〔2021〕437号）精神，支持我市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加快推动氢燃料电池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加大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力度
支持新增、更新的公交车、通勤车等客车和渣土车、水泥罐车、物流车、矿山运输车、邮政用车、环卫车等货车，优先使用氢燃料电池汽车。
二、加大财政补贴奖励力度
（一）对购置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进行价格补贴
[bookmark: _GoBack]2023—2025年示范应用期间，对我市单位或个人购置并在本市登记注册且符合国家示范应用要求的公交、渣土、环卫、矿山运输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市财政及各县（市、区）财政以享受国家、省奖补政策后的车辆购置价格为基础进行补贴，其中，2023年每车补贴3%、2024年每车补贴1%、2025年每车补贴0.5%。
（二）对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进行奖励
2023—2025年示范应用期间，对每个考核年度内示范应用车辆累计用氢运行里程分别达到财建〔2021〕437号文件规定的1.5万公里、2.25万公里、3万公里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给予运营奖励。其中，设计总质量12吨（含）以下的货车每车每年奖励0.3万元；设计总质量12吨—31吨（含）的货车每车每年奖励0.5万元；设计总质量超过31吨的重型货车每车每年奖励1万元；车身长度10米（含）以下的客车每车每年奖励0.3万元；车身长度超过10米的客车每车每年奖励0.5万元。
（三）对传统燃油（燃气）渣土车替换为氢燃料电池渣土车的给予退出补贴
为加快氢燃料电池渣土车在我市推广应用，推动主城区现有经依法准入并合法经营的传统燃油（燃气）渣土车平稳退出，按照6年（72个月）退出的标准，对在补贴期限内将传统燃油（燃气）渣土车替换为氢燃料电池渣土车的，根据剩余运营月数（旧车在2020年1月1日前购买登记的，按照“72个月—旧车车辆行车证登记日期至氢燃料电池渣土车行车证登记日期之间月数”计算；旧车在2020年1月1日后购买登记的，按照“旧车车辆行车证登记日期至2025年12月之间月数—旧车车辆行车证登记日期至氢燃料电池渣土车行车证登记日期之间月数”计算）和氢燃料电池渣土车行车证登记日期所在年份，采用逐年递减方式给予退出补贴，其中，2023年替换的，每车每月补3000元；2024年替换的，每车每月补2000元；2025年替换的，每车每月补1000元。各县（市）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退出政策。
（四）支持加氢站建设
2023—2025年示范应用期间，按照《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汽车加氢站建设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焦政办〔2023〕38号）有关要求建成且日加氢能力500公斤及以上的固定式加氢站，按建设实际投资（不含土地费用）的40%给予每座不高于300万元的奖励；对撬装式加氢站，按建设实际投资（不含土地费用）的40%给予每座不高于100万元的奖励。支持70MPa加氢站、“氢—油—气—电”综合能源站、“制氢—加氢”一体站建设示范，具体按照《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氢能与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焦政办〔2021〕22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对氢燃料电池汽车放宽道路通行限制措施
在我市主城区城市建成区内，除交通高峰禁行、南水北调桥和万方桥禁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外，其它时段允许氢燃料电池货车通行。
四、有关事项
（一）本政策中所需支持资金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市直属项目支持资金由市财政负担；县（市）项目支持资金由县（市）财政负担；城区项目支持资金按照市与区5:5比例共同分担。
（二）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